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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广元市红十字会党组

印发《关于贯彻落实改进工作作风

密切联系群众有关规定的具体措施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红十字会、机关各部室：

《关于贯彻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有关规定的具体措施》已经市红十字会党组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广元市红十字会党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4月23日
关于贯彻落实改进工作作风

密切联系群众有关规定的具体措施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“八项规定”、省委省政府“十项规定”和市委“六个带头”精神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，强化为民、务实、清廉意识，结合省红十字会要求和市红十字会工作实际，特制定如下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。

    一、改进调查研究。会领导和部室负责人要带头深入基层红十字会、深入贫困地区、深入最易受损群体中开展调查研究。每次调研应拟定调研方案，制定计划，提高针对性、实效性。下基层调研要统筹安排，不集中重复到同一地方调研。按规定标准安排住宿和工作餐，不搞层层陪同，坚持轻车简从，不准张贴标语横幅和到边界迎送。会领导每年下基层调研不少于30天，部室负责人不少于25天。要注重调研成果运用，调研结束后要形成报告。针对调研中发现的共性问题，要提出整改建议，认真加以解决，重要问题提请党组会议研究。 
    二、加强会议管理。要减少会议数量，规范会议审批程序，控制会议活动规模和时间，提高会议质量，严格控制会议经费。全市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1次，时间不超过半天。只安排、邀请与会议内容密切相关的部门和单位参加，人数不超过100人。部室召开的专题性会议，须报会主要领导核准。坚持开短会，会议发言和领导讲话要精炼、简短、直接，力戒空话、套话，避免重复。会领导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、奠基、颁奖、揭幕活动和庆祝会、纪念会、表彰会等。严格执行出国（境）考察活动有关规定和纪律要求。

    三、精简文件和简报。要减少文件数量，减少简报数量，提高文件简报的质量，增强文件简报的时效。发文应当确有必要、讲求实效，没有实质内容、可发可不发的文件，一律不发。现行文件规定仍然适用的，不再重复发文。简报应当坚持少而精的原则，除《红十字专报》外，原则上不再新增简报。 严格控制文稿篇幅，文件不超过3000字，专报不超过1000字，总结类文稿不超过3000字，领导讲话一般不超过4000字。工作动态性的党务、政务公开信息，一般通过门户网站发布。
    五、联系基层群众。认真落实机关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有关要求，会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室负责人要带头对“挂包帮”活动帮扶村了解情况，帮助协调解决问题；要深入到“双报到”社区，认领岗位、志愿服务、结对帮扶，定期不定期地开展为民服务。

六、厉行勤俭节约。严格规范和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开支，执行“三公”经费开支标准。认真执行厉行节约、反对奢侈浪费的有关规定，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范围，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，严格执行车辆配备规定。一般性工作会议、机关内部会议，不悬挂标语、不制作背景板，不摆放花草。

七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。按照《市红会构建具有红会特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的实施方案》，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，更加注重治本、更加注重预防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，着力构建拒腐防变教育机制、权力运行监督机制、源头治理预防机制、纠风治乱长效机制、查处腐败惩戒机制和惩防体系建设有效工作机制，打造“廉洁红会”。

  抄送：市纪委、市直机关工委。

  广元市红十字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4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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